[bookmark: _GoBack]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株洲市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一、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本部门是直属区政府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办公室、业主事务股、物业项目股。
2.人员情况。本部门截止2024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7人。
3.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参与拟订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并协助实施；
（2）参与物业服务质量、物业服务收费、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用房、物业招投标、承接查验、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物业行业信用档案管理的具体事务；
（3）参与物业管理矛盾纠纷调解；
（4）承担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政策业务指导和培训具体事务；
（5）协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保修金管理的具体事务；
（6）参与物业管理信息化推进工作；
（7）参与推广管务公开和示范项目；
（8）参与社区综合治理、文明创建工作；
（9）协助街道办事处（乡镇）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议；
（10）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单位）年度各项绩效目标
1、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 完成20台既有住宅电梯加装。
（2） 确保员工工作餐就餐质量。
（3） 完成物业项目经理培训、街道社区物业业务知识培训.
2、2024年度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伙食费、行业业务培训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3、 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377.60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25.03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25.03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93.00万元，基本支出132.0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09.70万元，公用经费22.32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03万元；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2万元；
3、 卫生健康支出7.27万元；
4、 城乡社区支出96.07万元；
5、 住房保障支出198.43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是业委会组建攻坚和规范提质。按照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关于《株洲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攻坚和规范提质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完成全区住宅小区摸底核实256个。截至目前，成立业委会121个、物业管理委员会14个、自治委员会111个，实现256个住宅小区业主组织全覆盖。
二是狠抓消防安全生产专项治理。为全面推动全市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对全区158个物业服务项目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发现23个小区存在136个安全隐患问题，均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物业企业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三是“红色物业”项目建设。按照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住宅小区“红色物业”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区2024年成功创建湘安小区、湘园小区、建宁购物公园等7个红色物业项目，有效满足政策宣传、协商议事、休闲娱乐、养老托幼等需求，从而以点带面引领物业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3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年初预算资金255.00万元，年中执行调减65.00万元，实际支出190.00万元，结余结转0.0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我区老旧小区既有住宅电梯加装工作。根据《2024年株洲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我区任务为20台。截止2024年12月，全年受理15台，通过市级部门联合审查7台，在建项目7台。
二是行业业务培训费，年初预算资金3.00万元，实际支出3.00万元，结余结转0.0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致力于物业管理工作，保障并促进物管水平迈上新台阶。
三是食堂伙食费，年初预算资金4.80万元，实际支出4.80万元，结余结转0.0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为保证职工能良好的开展工作，确保部门工作人员就餐到位。
另外，项目结余1.00万元，为维稳经费专项结余，资金来源为以前年度芦淞区市场管理局拨入信访维稳工作经费，主要用于调解无物业小区矛盾纠纷，保障无物业小区和谐稳定。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物业收费难。由于部分业主观念未及时更新以及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开发商遗留问题未能及时有效解决、行业规范不完善不配套等导致居民支付物业管理费积极性不高。据初步调查，我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实际物业收费率一般为50%-60%，差一点的只有30%，能达到80%-90%的凤毛麟角。物业管理收费难不仅影响物业管理公司的运营效率，也关系到业主的生活质量和社区的和谐稳定。
2.执法进小区难。虽然我区成立了执法力量下沉小区组织，但在具体执行中，因各职能部门三定范围之外的执法无明确文件支持，职能部门无法下沉小区执法，使得小区内存在一些社会管理盲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党建引航，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物业行业学习培训，健全物业党建联建机制。一是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梳理中心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第一议题”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强化对干部的考核管理，打造风清气正的物业管理队伍。二是进一步加大物业管理指导培训。督促各街道（社区）对物管工作人员加强物业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将物业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同时督促物业公司对从业人员开展技能、技术服务质量的培训，提高物业工作服务水准。三是进一步巩固“红色物业”示范项目成果。对前三年创建的17个红色物业项目加强回头看，总结推广“红色物业”创新做法和突出成效，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整合物业服务行业资源，探索小区食堂、家政服务等“物业+生活服务”的多元化发展，打造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小区环境。四是针对性破解难题。针对全区普遍的物业收费难问题，进一步宣传引导，增强居民物业消费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物业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指导，提高服务水平。督促物业公司提前介入，与开发商办好交接手续。针对执法进小区难的问题对接市级住建部门向市政府汇报，出台职能部门执法进小区工作范围，重点整治小区突出问题，提升居民获得感。
2.加大宣传，全面推广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根据省住建厅《关于做好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作相关要求，前期我中心已对全区2009年前开发的高层住宅楼进行摸底调查。下一步将进一步精准摸底，进行全面政策宣传并启动相关工作。
3.加强消防管理，做好小区安全工作。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安全警示宣传行动，普及安全常识；二是要加强日常巡查和演练。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开展消防安全巡查，督促整改安全隐患；定期组织小区业委会、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高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应急处置能力；三是要建立台账，加强信息报送和系统平台录入。物业服务企业要建立工作台账，并将工作情况按月报送街道（社区）和区物业主管部门；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对物业服务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情况纳入年度不良信用信息评定和评先评优。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自评结果将广泛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和财政资金管理中。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4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